
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推荐选拔2017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的通知
各系：

根据省教育厅文件通知，2017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工作按省教育厅、原省人事厅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>的通知》（教字[2004]7号）文件执行。现将我院推荐选拔品学兼优毕业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
    1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。
    2、遵纪守法，品德高尚，诚实守信，艰苦朴素，作风正派，在同学中起表率作用。
    3、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。
    4、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活动，关心集体，热心为同学服务。
    5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心健康。
    6、在校期间获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等荣誉称号的和获得奖学金次数多的学生，优先评选。
二、评选对象
    2017届全体专科毕业生
三、指标分配
    按照文件精神，省级高职双优毕业生评选比例为毕业生人数的2%，各系在评选中不得突破比例。现将名额分配如下：
	系      别
	毕业生数
	应评人数

	机械工程系
	646
	13

	数控与材料工程系
	395
	8

	信息管理工程系
	519
	10

	3+2转段
	67
	1


四、推荐选拔
    1、推荐要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
    2、评选出的省品学兼优毕业生预选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一周，经学校批准后上报省教育厅。
    3、各系填报《2016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花名册》、《2016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》电子表格，同时报送“附件1”纸质表格。
五、时间安排

    请各系于2017年2月22日12:00前将材料报送学生处；联系人：甄君；电子表格发送至hftyxytw@126.com。
附件： 1、2017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花名册（式样）

2、2017年安徽省普通高校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（排列范例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处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            2017年2月13日

附件1：    2017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花名册（式样）
（毕业生总数：    人，其中研究生  0 人，本科生  0  人，专科高职生   人）
院校（领导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	序号
	姓  名
	性 别
	出生日期
	籍 贯
	专 业
	学 历
	民族
	政治面貌
	获校级以上奖励情况

	1
	张三
	女
	1992.3.22
	皖淮南市
	电子商务
	大专
	汉
	中共预备党员
	2012-2013学年荣获学院“三等奖学金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；2013-2014学年荣获“国家奖学金”、安徽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高职组“市场营销”技能项目三等奖、学院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一等奖学金”。


附件2：
2017年安徽省普通高校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

（排列范例、纵向6排）

（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，共   人）
高职专科（   人）

季甜甜（女）  王金星     毕振超        骆昌芝（女）  胡飞     常嘉旭
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

推荐选拔2015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公示
根据省教育厅文件通知，2015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工作按省教育厅、原省人事厅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>的通知》（教字[2004]7号）文件执行。现将我院推荐选拔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公示如下：
季甜甜（女）  王金星     毕振超        骆昌芝（女）  胡飞     常嘉旭

王孝宁        李南       吴袁安（女）  杜乐生        孟过     陈晨

黄金          范彬       方梦林        张运山        胡进     纪长才

汤建          耿迎松     单培龙        孙洪敏        张莽     李天骄

李楠楠（女）  黄蓉（女） 耿莎莎（女）
公示时间为2015年3月3日至2015年3月9日，如有异议，请于3月9日16点前向院学生处反映。
联 系 人：甄老师
联系地点：综合教学楼817室

联系电话：65335625
部门负责人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学生处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        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
